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苗栗分局

統一發票推行暨「稅聲稅影繪本創作」租稅宣導活動簡章

壹、宣導目的

    藉由生動、有趣繪本創作比賽，鼓勵學生發揮創意將租稅常識融

    入繪本中，灌輸誠實納稅的觀念及培養購物消費應主動使用電子

    發票或索取統一發票的習慣，傳達租稅理念，達到租稅教育及宣

    導的目的。

貳、主辦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承辦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苗栗分局。

    協辦機關：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各分局、稽徵所

              苗栗縣政府稅務局

              中部五縣市高中(職)、大專院校。

參、參加資格：中部五縣市(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

              雲林縣)高中(職)、大專院校在學學生。

肆、收件期間：自即日起至      105      年      8      月      8      日止參賽作品親送或郵寄(

              一律採掛號或包裹郵寄，且以郵戳為憑)至財政部中

             區國稅局苗栗分局(360苗栗市玉清路168號)郵寄者請

             於信封註明「統一發票推行暨『稅聲稅影繪本創作』

             租稅宣導活動」收(逾期不受理，作品請包裝完善，若

             參賽作品因郵寄過程或不可抗力致生損害，主辦單位

             不負賠償之責)。

伍、作品內容與規格

  一.作品內容：限10種國稅-營利事業所得稅、綜合所得稅、

               遺產稅、贈與稅、營業稅、菸酒稅、貨物稅、

               證券交易稅、期貨交易稅及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之各稅目制度規定及相關簡政便民措施

  二.應為原創性且未曾發表之作品。

    （一）文字：以中文創作。

    （二）文體:不拘(如散文、故事等均可)。



    （三）總字數:310字以內(不含標點符號)

  三.作品規格：

    （一）每件全書內頁為10頁以上，另加繪封面及封底，結構須

          完整，符合圖畫書之形式要件，每位參選者作品件數不限

          但得獎作品以一件為限。

    （二）平面規格大小為 A4尺寸；圖畫原稿，繪畫使用材料(水

           彩、蠟筆、水墨、電腦繪圖…等皆可)技法不限。

    （三）運用素描、圖畫、圖片、照片各種平面素材，不拘型式，

          唯不得使用立體物品製作。

    （四）原稿繪製請注意：

         1.作品  (  原稿  )  不得署名或加註任何代表個人之記號，文字

           請勿直接書寫在原稿上或在原稿上編頁碼。

         2.每張原稿請浮貼於底紙  (  指有厚度的紙張或厚紙板上  )  底

           紙尺寸最大不超過原稿      2.5      公分，並以透明紙或素描圖

           紙保護，連同底紙裝訂成冊，方便翻閱。

    （五）樣書製作：

         1.請將原稿影印裝訂成樣書。

         2.版本規格(樣書尺寸)勿大於 A4尺寸。

         3.圖畫故事文字須打字，依編排位置貼於影印本上，並

           編頁碼。

    （六）檢附作品      JPG      檔乙份，原始檔須設定解析度      350dpi(  含  )

          以上。

    （七）附詳述設計意念之說明，總字數為      300      字以上，本設計

          理念表格格式請以電腦打字詳細填寫，連同作品併寄。

  四.報名表格【印製於 DM背面或財政部中區國稅局網站下載或至本

     分局服務台索取】，務必填寫完整並用迴紋針別在作品上  (  請勿

     黏貼  )，連同參賽作品、設計理念說明、授權同意書等一併送件。

陸、評審方式

　一.資格審查：由本分局成立內部評審小組，依作品規格、主題內

     容等資料進行審查，資料不足者，通知補件，逾期未補件及規



     格、作品內容不符者，不予受理。

　二.評審委員：於105年 8月中於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苗栗分局一樓

     簡報室聘請專業學者3名及具實務工作的同仁4名組成評審委

     員會，進行公開計分評審工作。

　三.評審方式：分初審及複審二階段進行評審，如作品未達水準，

     評審委員得決議部分獎項從缺。

　四.評審標準：

        （一）繪畫 50%(想像力 20%、色彩構圖20%、表現形式 10%)。

     （二）故事50%(創意思考內容豐富25%、感情表達15%、文字

            運用10%)。

柒、獎勵方式：

　一.擇優錄取前 3名、優選2名及佳作5名，頒與獎金及另前 3名同

     學頒發獎座，其優選與佳作同學頒發獎狀，指導老師頒與獎金

     及感謝狀得獎者。(參賽者報名作品件數不限，但得獎作品以一

     件為限，指導老師之獎金，若獲獎學生為多人者，獎金以獲獎

     學生名次加總發放)

　二.

名次 名額 高中（職）以上

在學學生

指導老師

第一名 1名 70,000元/名 7,000元

第二名 1名 60,000元/名 6,000元

第三名 1名 50,000元/名 5,000元

優選 2名 30,000元/名 3,000元

佳作 5名 10,000元/名 1,000元

　三.如作品未達水準，評審委員得決議部分獎項從缺。

　四.得獎作品頒發獎金及獎狀，各獎項之獎金，依稅法規定扣繳稅

     款並黏貼印花稅票；另依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定繳納補充保費。

　五.作品未得獎之參賽學生每人贈送500元便利商店禮券乙份(若同



     時參與多件作品，每人限領乙份)。

　六.得獎者名單將於評審會後於財政部中區國稅局網站公告。

　七.參賽者最多只可獲得1個獎項，經公布得獎之作品，得獎人不 

     得要求取消得獎資格。

  八.參賽作品無論得獎與否，恕不退件。
捌、參賽者送件應附資料及其他注意事項

  一.參賽者送件應附資料：

　   (一)報名表乙份務必完整填寫，並用迴紋針別在作品上(請勿黏

         貼)。

     (二)已裝訂成冊之作品原稿。

     (三)樣書乙本。

     (四)檢附作品 JPG檔乙份。

     (五)設計意念之說明。

     (六)授權同意書。

     以上資料進行審查，資料不足者，通知補件，逾期未補件不予 

     受理。

　二.所有參賽作品原則上不退回，本人參賽作品如獲獎，所有權移

     轉主辦及承辦單位，並同意授權主辦及承辦單位得自由運用，

     不論重製或公開展示印製成文宣品，均不須另行通知本人，本

     人也不收取任何酬金。

　三.得獎者請留個人真實姓名、郵寄地址及聯絡電話供主辦單位做

     為獎品寄發或資料處理之用；若因資料填寫錯誤致無法通知得

     獎訊息時，主辦單位不負任何責任。

　四.有下列情事者，將取消參賽資格，並追回獎金及獎狀，獎位不

     遞補。

　　　(一)不符合參賽資格或個人資料填報不實。

　　　(二)抄襲他人作品。

　　　(三)作品曾在公開競賽中獲選獎項。

　　　(四)有違反相關法令者。

　五.參賽者同意遵守活動簡章之各項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



     位及承辦單位有權修正、補充之。

　六.聯絡方式：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苗栗分局 服務管理課 

               洽詢電話 037-320063分機517   劉小姐


